
中国海事局关于开展2006年船舶及相关作业防污染专项检查

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5_B7_E4_c80_322925.htm 中国海事局关于开

展2006年船舶及相关作业防污染专项检查的通知 为更好执行

《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防治船舶污

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交通部2005年11号令），贯

彻2004年海事系统危防工作会议精神，减少来自船舶对海洋

、河流、湖泊的污染，保护环境，局决定于2006年7月1日-10

月31日期间，在我国沿海和内河水域开展船舶及相关作业防

污染专项检查。现将《2006年船舶及相关作业防污染专项检

查活动方案》印发你们，请各单位按照要求，认真开展检查

活动。二○○六年四月十三日2006年船舶及相关作业防污染

专项检查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海洋环境保护法》、《防

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

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依据，

突出重点，依法治理，努力提高船舶、港口、码头、装卸站

防污染管理水平，提升辖区应对重大污染事故应急能力；加

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事前预控和事后处置能力，建立船舶

防污染管理长效机制，确保辖区水域防污染形势稳定，为全

社会营造一个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 二、工

作目标 （一）沿海部分 针对船舶防污染现场监督管理和港口

、码头溢油应急能力建设中暴露的问题和管理薄弱环节，通

过船舶及相关作业防污染专项检查，实现下列工作目标： 1. 



检查油轮、散化船防污染文书、设备及设备的使用情况，到

港油轮、散装化学品船舶检查率100％（除非发现明显缺陷，

已检查的船舶不再重复检查，船籍港检查除外）。 2. 检查装

卸油类的港口、码头、装卸站溢油应急计划制定、执行以及

应急设备配备情况，检查率100％。 3. 检查港口、码头、装卸

站和船舶修造厂、拆船厂、船坞防污染接收设施，检查率100

％。 4. 加强防污染现场监督管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环境保护法》第七十条所列的船舶作业，现场检查率大于50

％。 （二）内河部分 1． 检查督促船舶防污证书、文书配备

齐全，有关文书填写规范。 2． 船舶污染物违法排放基本得

到纠正。 3． 污染物排放接收管理制度完善，污染物接收

率100%。 4． 油类作业码头、泊位防污设备配备达标率80%

。 5． 船舶及相关作业有关防污染措施备案率100%以上。 6

． 船舶修造厂、拆船厂和从事散装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业

单位污染事故应急计划编制率80%以上。 7． 船载污染危害性

货物在港装卸作业时间4小时以上的，现场检查率100%。 8． 

不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三、主要任务 （一）沿海部分 1. 加强

油船、散装化学品船舶防污文书、防污设备检查，实施船员

操作性检查，加强船舶污油水处理装置使用情况、污油水排

放符合标准情况、机舱残油处理情况的检查，跟踪货舱压载

水、洗舱水的处理和污液舱残液的去向，坚决打击船舶不按

规定使用船上防污设备、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行为。 2. 强化对

油轮、散装化学品船舶的检查，同时开展对沿海油轮、散装

化学品船舶状况调查，填写《油轮、散装化学品船舶防污染

调查表》，并对辖区船舶防污染情况综合分析、总结。 3. 加

强对港口、码头、装卸站、拆船厂、修造厂、船坞等船舶污



染物的监督管理，评估上述单位的防污染处理能力，检查是

否配置足够用于处理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受设施，检查

接收设施的使用状态；检查装卸油类的港口、码头、装卸站

和船舶溢油污染应急计划编制以及实施情况。 4. 监督检查装

卸油类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和船舶溢油污染应急计划编制

情况。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9条

制定溢油污染应急计划的港口、码头、装卸站应立即着手编

制，限期完成报送海事主管机关备案；未按时完成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25条规定，作为不具备防污染条件处理。 5. 加强船舶和相

关作业防污染管理项目的审批和现场监督管理。要对船舶和

相关作业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落实防污染措施进行检查，对未

按规定落实防污染措施的应立即收回作业许可。 6. 加强溢油

应急能力建设，对辖区溢油应急设备和器材配备情况统计评

估。各局要对辖区港口、码头、装卸站和修造船厂配置溢油

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种类、数量、位置进行统计核实，建立

定期更新的溢油污染应急设备和器材数据库；按《港口溢油

应急设备配备要求》（JT/T 451-2001）的标准，评估衡量港

口、码头、装卸站和修造船厂溢油污染应急能力，寻找薄弱

环节，切实提高辖区防抗水上污染事故的能力。 （二）内河

部分 1. 建立和完善有关审批、备案管理制度，规范船舶防污

染管理工作。11号令赋予了内河海事管理机构防污管理中多

项审批或备案权力，各直属海事局、各省地方海事局应结合

本辖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规范新增审批和备案

工作，有关管理要求对社会公告，以便统一做法，方便管理

相对人。 2. 着力解决船舶污染物排放和接收规范管理问题。



各级海事机构要针对本辖区污染物排放和接收管理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检查港口、装卸站、船舶修造厂污

染物接收处理设施配备情况，结合11号令的要求对污染物接

收设施、接收监管、排放审批等环节进行规范，污染物接收

、清舱单位实施备案管理，有关情况对社会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形成船舶污染物排放接收有效监管体系。 3. 强化船舶

防污证书文书配备、油水分离设备及垃圾储存设施配备和使

用的检查，严厉打击污染物偷排行为，发现违法一律按有关

规定严肃处理。 4. 加强油类作业码头、泊位防污设施设备配

备的检查力度，督促油类码头泊位防污设施设备配备达到《

港口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JT/T 451-2001）的标准。未

达标的码头、泊位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一律停止船舶进

行装卸作业。 5. 开展船舶修造厂、拆船厂和从事散装污染危

害性货物装卸作业单位污染事故应急计划备案工作，提高污

染事故应急计划编制率。 6. 加强散装污染危害性货物装卸作

业的监督管理，严格危险货物申报审批，检查防污染措施落

实情况，防止作业污染事故发生。 四、具体安排 本次专项检

查自2006年7月开始至 10月底结束，共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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